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  學位考試評分表 

所 別  

學 號  姓 名  

論文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已確認該生學位論文內容符合本所專業領域。□是 □否 

具體評語或建議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評分(請大寫)：(70分以上為及格) 

(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零) □ 及格 

□ 不及格 

考試委員 (請簽章) 

考試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  110.12.09修訂 

 
所    戳 

 


